
　

　

　

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江 西 省 财 政 厅

文件

赣管字〔２０１９〕５４号

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　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«江西省公共机构

合同能源管理暂行办法»的通知

各设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,南昌市政府办公厅,省

直各单位:

为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公共机构节能领域,规范公共机构合同

能源管理实施,根据«公共机构节能条例»等有关规定,结合我省实

际,我们制定了«江西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暂行办法»,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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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.

江 西 省 机 关
事 务 管 理 局　　　　江西省发展和

改 革 委 员 会　　　　江西省财政厅

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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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　总　　则

第一条　为规范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,引导社会资金投入

公共机构节能领域,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健康有序发展,根据

«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»«公共机构节能条例»等有关规定,

结合实际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本办法所称公共机构,是指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

资金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学校、

医院、科技馆、体育馆、文化馆等.

本省公共机构(含行政区域内和驻省域外)实施节能改造,包

括办公建筑的围护结构、燃气灶具、采暖供热、采暖通风空调与冷

热源、给水排水、锅炉、电梯、配电与照明、监测与控制等设备系统

等方面,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道路、公园、文化广场照明等,应按照

本办法规定,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.

第三条　本办法所称合同能源管理,是指节能服务公司与公

共机构按照«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»(GB/T２４９１５－２０１０)规定签

订节能服务合同,为公共机构提供节能诊断、节能方案设计、项目

融资、设备采购、工程施工、设备安装调试、人员培训等一系列节能

服务,保证节能量或节能率,并从节能改造后获得的节能效益中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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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投资和取得利润的节能运作模式.

合同能源管理类型主要包括节能效益分享、节能量保证、能源

费用托管、融资租赁等类型.本办法主要适用于节能效益分享型.

第二章　实施与管理

第四条　能源管理合同期内,公共机构的能源费用预算根据

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认定及有关合同约定的基准核定.按照能源管

理合同支付节能服务公司的费用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列入部门预

算,视同能源费用列支.能源费用(含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支

出)预算及实际支出原则上不得相应超过实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

上一年度能源费用预算及实际支出.合同约定的能源节约收益全

部留存公共机构使用.

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预算应当包含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

涉及的工程管理、施工监理、投资监理及方案编制、评估验收等费用.

能源管理合同期满后,公共机构的能源费用预算根据项目实

施的实际情况重新核定.

第五条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行政府采购,由公共机构向主

管预算单位申报采购计划,主管预算单位确定采购组织形式和采

购方式后进行采购;对达到公开招标数额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

开招标以外采购方式的,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设区市以上

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批准.

第六条　公共机构在计划实施节能改造项目时,对符合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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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管理实施条件的项目,应当填写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申报表,将

相关项目信息报送本级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备案.

各级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各公共机构的申报材料,编

制本级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汇总表.市级公共机构节能主

管部门应当将汇总表报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.

第七条　在同级管理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主管部门指导下,

公共机构与中标的节能服务公司签订合同,并将合同报同级管理

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主管部门备案.

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所签合同应明确节能目标,以及

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相应违约责任.

第八条　节能服务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日

常运行进行管理,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,并按分成比例从能源费用

节约额中提取分成.公共机构应按合同约定,及时将节能效益分

成资金拨付节能服务公司.

第九条　合同执行完毕后,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所有设备、系统

及相关资料,应无偿交与公共机构.后续的技术支持和维护保养,

由节能服务公司和公共机构另行商议,并签订书面协议.

第十条　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,应委托符合资质要求

的第三方节能评审机构对项目改造前用能情况进行能源核定,对

节能服务公司提交的节能措施进行评估,对项目实施后的节能量

进行审核.

第十一条　节能基准的确定,应遵循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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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能基准一旦确定,节能改造双方必须依照基准量执行.

第十二条　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应保证用能计量装置

齐备,并检测合格,具备完善的能源统计和能源计量管理制度,节

能量可计量、可检测、可核查.

第三章　节能服务公司资质

第十三条　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公司须具备以下

资质条件:

(一)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;

(二)注册资金在５００万元(含)以上并具有相关资质;

(三)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;

(四)从事合同能源管理服务２年以上并有项目案例(合同节

水只要求从事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相关研究、技术服务２年以上并

有项目案例);

(五)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,能够提供持续稳定的节能服务;

(六)具备合同能源管理实施的其他条件.

第四章　附　　则

第十四条　本办法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省财政厅解释.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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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７日印发


